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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公域治理中的权力与规则

———以美国获取地球静止轨道资源为例

沈� 鹏１

（１．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１００７２０）

摘要： 国家经常通过权力塑造全球公域治理的议程和规则。 地球静止轨道资源的分配是全球

公域治理中的一个案例。 美国作为空间活动大国，通过自身的技术、知识和制度优势在国际电

信联盟就如何分配地球静止轨道资源的安排方面占得了先机。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当发展中国家

开始积极要求公平利用地球静止轨道资源后，美国力求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反对改变现状。

近几十年来，美国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这种争端一直持续地发生在国际电信联盟的历

次会议上。 未来如果没有根本的技术革命，这种轨道资源之争还将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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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这个概念的界定并不非常明确。 国内外的一些机构以及学者给出了相近但又不完全一致的定义。 例如，联合国的一些机构，如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ＵＮＥＰ），把“全球公域”界定为“处于国家管辖之外的资源或区域”；“国际法认为公海、大气层、外层空间及南极洲属

于‘全球公域’”。 参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ｅｐ． ｏｒｇ ／ ｄｅｌｃ ／ 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ｍｍｏｎｓ ／ ｔａｂｉｄ ／ ５４４０４ ／ ；联合国统计司（ ＵＮＳ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ｕｎｓｔａｔｓ．ｕｎ．ｏｒｇ ／ ｕｎｓｄ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ｇｌ ／ ｇｅｓｆｏｒｍ．ａｓｐ？ ｇｅｔｉｔｅｍ＝ ５７３，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２４日。

②� 韩雪晴：“全球公域治理： 全球治理的范式革命？”《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８年第 ４期，第 ２－３页。

公海、外层空间、极地等全球公域作为一个

相对较新的战略领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

重视。①在近几十年间，全球公域治理问题无论

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国

际社会建立了一系列对公海、极地以及太空的

治理体系，但目前全球公域治理方面仍存在很

多问题。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以及资源、环

境等全球性问题的凸显，全球公域内的资源开

发与利用、环境保护与治理以及秩序与安全问

题引发了多个学科的关注。 资源问题是全球公

域治理的主要问题之一，其核心议题是如何恰

当分配和管理这些资源的问题。 不恰当地开

发、利用公域资源可能会导致“拥挤效应”和“资

源枯竭”等多重问题。②对此，许多理论模型被提

出来用以考察公共事务治理中个体理性与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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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矛盾与困境问题。① 而在各种解决方案

中，将全球公域资源进行分割的“圈占”方式是

一种治理方式，实力强者通常能获得更多利益。

另一种解决办法是由利益相关方组成一个组织

来共同管理资源，即使在这种治理方式中，仍然

存在着权力不均衡的情况。 参与治理的国家实

力或贫富的不同，导致权力的不均衡，会影响治

理的效果。 全球公域目前在概念、划界和权责

等方面仍存在相当多模糊的情况，权力政治渗

透到全球公域治理的规则安排中，为实现公平、

合理的治理带来持续的挑战。 全球公域治理中

的权力通常是通过制度性权力来体现。 国家通

过在全球公域治理中谋取制度性权力，对国际

组织的规则设定形成深远的影响。 方式通常可

以是掌握治理活动中议程设置的能力，或将个

体的偏好嵌入规则制定之中引导集体偏好的形

成，从而使全球公域的治理方向有利于自己。

治理制度和规则的创设和运行本质上是一个成

本核算、相互博弈的复杂过程。②

美国作为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通过权力

塑造全球公域治理的议程和规则，阻碍治理公

平的现象是存在的。 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全

球治理，通过对治理规则的修正，可在一定程度

上扭转不公平的情况。 美国在全球公域治理的

领域处于强势地位，并力图取得有利于其国家

利益的制度安排，例如公海治理、远洋渔业治

理、国际海底资源治理、南极治理、外层空间治

理等方面都是如此。 要改变美国以及其他发达

国家过度掌控制度性权力的现状，需要推动国

际组织从更专业的角度监督治理、防止权力阻

碍善治，推动全球公益的实现。

本文拟从全球公域治理中一个较少关注却

又非常重要的案例———即美国获取地球静止轨

道的位置资源———出发，来较为细致地观察权

力影响全球公域治理的过程和现状。 美国作为

空间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在地球静止轨道资源

的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和政治较量中扮演了重

要角色。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把外空相关活动

的政策和法律制定放在重要位置。 美国等发达

国家强势占用地球卫星轨道，尤其是地球静止

轨道的行为早已引起发展中国家的关注。 ２０世

纪 ７０ 年代的《波哥大宣言》体现了争夺地球静

止轨道资源的激化。 长期以来，国际电信联盟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ｏｎ）关于卫

星轨道资源分配的规则制定体现了这一领域的

国际博弈。 下文将着重梳理美国如何为确保地

球静止轨道资源的充足供应，而在国际组织的

制度设计和规则安排中与其他国家进行博弈，

从而更好地理解权力在全球公域治理中的

作用。

一、 美国使用地球静止轨道

资源的背景

� � 通信卫星的出现和广泛应用已取得巨大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作为承载卫星活动

的地球卫星轨道，也是一种信息和通讯资源。

地球卫星轨道以及与它相联系的无线电频率

具有明确的经济价值，但不会被生产或破坏。

经过一段时间，它可以得到更新，但在某一特

定时刻和位置，可用的轨道位置和频率是有限

的。③ 目前还没有办法可以让人们无限地共享

这种资源。 这种特殊且有限的资源是外层空间

商业化程度最高的一类资源，也是人类目前利

用最广泛的外层空间资源。 但当今地球卫星轨

道上的卫星，大部分是由发达国家发射并放置

的。 对于没有强大太空活动能力的发展中国家

而言，只能任由技术先进的国家使用这种有限

的资源。

在多种地球卫星轨道中，地球静止轨道最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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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Ｐａｕｌ． Ｃ． Ｓｔｅｒ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Ｖｏｌ． ５， Ｎｏ． ２， ２０１１， ｐ． ２１４；［美］埃莉诺·奥斯特

罗姆著，余逊达、 陈旭东译：《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

的演进》，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中文版译序。

任琳：“全球公域：不均衡全球化世界中的治理与权力”，

《国际安全研究》，２０１４年第 ６期，第 １１９页。

Ｍａｒｖｉｎ Ｓ． Ｓｏｒｏｏｓ， “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ｋｙ：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ｏ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ａｎｄ Ｇｅｏ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Ｏｒｂｉｔ ａｓ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３６， Ｎｏ． ３， １９８２， ｐ． ６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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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经济和实用价值。① 它是位于赤道平面上空

距离地面约 ３５ ７８６ 公里②的一条与赤道平行的

圆形轨道。 该轨道上的卫星运行的方向和角速

度同地球自转的方向和角速度完全相同。 因

此，从地面上看，这个轨道上的卫星似乎处于静

止状态。③ 从理论上说，若以等距离方式，在该

轨道上放置三颗卫星，其信号就可以覆盖全球。

地球静止轨道的这些突出特点，使得它对空间

通信、直接广播电视、卫星导航、气象观测等领

域具有非常重要的实用价值。④ 地球静止轨道

的周长约为 ２６５ ０００公里，这条轨道上能够放置

的卫星总数取决于卫星的体积、轨道的稳定程

度以及抗干扰能力等因素，但数量非常有限。

这条轨道在 １９６３ 年由美国最先发现并开始利

用，到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该轨道上的卫星已超过

１５０枚。 近年来，许多国家纷纷自行或联合制造

卫星，抢占地球静止轨道资源，各国卫星之间出

现干扰需要协调的情况时有发生。 技术成熟的

Ｃ和 Ｋｕ频段卫星数量已达到饱和，而开发新频

段的卫星又受到技术能力的限制，因此各国都

在寻求规则方面的有利因素。⑤ 到 ２０１３ 年底，

地球静止轨道上已有 ４４７ 颗卫星（其中美国拥

有 １７７颗），平均不到 １度间隔就有一颗卫星。

１．１� 早期的美国空间政策与产业发展

２０世纪 ５０—６０年代，美国的空间技术和空

间法还处于草创阶段。 这一时期，国际社会对

地球静止轨道这种特殊的自然资源的竞争尚处

于酝酿阶段，美国早于其他国家意识到这类资

源的重要性。

无论在空间技术和国内空间法律的制定方

面，美国都发展较早，并且还大力发展与卫星发

射相关的经济和商业活动。 美国于 １９５８ 年发

射世界上第一颗实验通信卫星。 由于当时处在

美苏冷战背景下，争夺外层空间军事优势是美

国和苏联这两个主要外空竞争对手首先考虑的

问题。⑥ 美国在进入外层空间初期未特别关注

地球卫星轨道资源问题，⑦但很快就开始制定关

于卫星发射和航空航天方面的法律。 美国国会

于 １９５８年制定了《国家宇航法》，明确了美国民

用空间发展计划，并依此成立了国家宇航局

（ＮＡＳＡ）。 该法的目的在于“促进人类对空气空

间以及外层空间的了解，促进宇航运载工具的发

展，制订长期计划研究外空活动可能带来的利益

和问题，确保美国在航天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

提高国际合作水平”。⑧ 随着空间科技的快速发

展，美国于 １９６２年颁布了《卫星通信法》。

１９６３年 ２月 １４日，美国宇航局发射第一颗

试验同步通信卫星“辛康”１ 号（Ｓｙｎｃｏｍ－１），但

由于卫星上的无线电设备失灵，通信实验没有

成功。 结果，进入了地球同步轨道的“辛康” １

号因无法正常通信而成为太空垃圾。 ７ 月 ２６

日，美国宇航局发射了“辛康”２号通信卫星。 这

颗卫星进入了地球静止轨道，但它的轨道平面与

地球赤道平面之间的夹角不是零度，所以最终也

没有成为静止通信卫星。 １９６４ 年 ８ 月 １９ 日，美

国发射的“辛康”３ 号通信卫星成功地进入倾角

为零度的地球静止轨道，定点在东经 １８０度的赤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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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静止轨道（ｇｅｏ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ｒｂｉｔ，ＧＥＯ），又被称作“地球

静止同步轨道”、“地球静止卫星轨道”、“地球同步转移轨道”。 地

球静止轨道其实是一种特殊的同步轨道。 关于地球静止轨道与地

球同步轨道的区别，可参见慕亚平：“地球静止轨道法律地位初

探”，《西北政法学院学报》，１９８４年第 ４期，第 ４９页。

对此也有不同的说法，但相差不大。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Ｇｏｒｏｖｅ， “ Ｔｈｅ Ｇｅｏ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ｒｂｉ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 ７３，

Ｎｏ． ３， １９７９， ｐ． ４４５．

贺其治、黄惠康主编：《外层空间法》，青岛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３０页。

张虹：“ＷＲＣ－１２ 上的卫星资源争夺战”，《中国无线电》，

２０１２年第 ２期，第 ２３页。

１９５５年 ５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外层空间

的第一个政策文件，即 ＮＳＣ５５２０号文件。 外层空间政策被认为是

一个涉及国家安全层面的重要领域。 参见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１９５５－１９５７， Ｖｏｌ． ＸＩ， ｐｐ． ７２３－７３２； ［美］威廉·Ｊ·

德沙主编，李恩忠等译：《美苏空间争霸与美国利益》，国际文化出

版公司，１９８８年版。

在空间活动起步初期，美苏两国也担心对方通过“先占原

则”提出对天体的主权问题，但由于双方的互相制约，苏美达成共

识，不把在地球上的争夺带到外层空间去，规定了任何国家都不能

将外层空间和天体据为己有。 因此，在外层空间基本没有发生激

烈的主权争夺。 可参见：Ｇｌｅｎｎ Ｈ．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Ｐ． Ｍｅｒｇｅｓ，

ｅｄｓ．， Ｏｕｔｅｒ Ｓｐａｃ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２ｎｄ ｅｄ．，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７， ｐｐ． ６９－７０．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Ａｃ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ａｗ ８５－５６８

（Ａｓ Ａｍｅｎｄｅｄ），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ａｓａ．ｇｏｖ ／ ｏｆｆｉｃｅｓ ／ ｏｇｃ ／ ａｂｏｕｔ ／ ｓｐａｃｅ＿ａｃｔ１．

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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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上空，成为第一颗真正的静止通信卫星。①

此后越来越多与卫星有关的经济活动在美

国逐步发展起来。 主要包括卫星的制造、销售、

发射和租用，以及卫星通信、遥感等方面服务。

美国的卫星服务虽然在起步阶段是国家行为，

但是随着外层空间活动的发展，卫星服务活动

主要由商业组织来承担，其中波音公司已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卫星制造商。② ２０世纪 ８０ 年

代，空间领域开始出现商业渗透，９０年代进入空

间技术应用的时代。 美国于 １９８４ 年通过《商业

空间发射法》，鼓励、促进和提升私营商业空间

发射活动；１９９８ 年通过《商业空间法》，表明美

国在商业领域发展外空事业的意愿。 这些法律

所促进的商业行为很多都与卫星轨道的利用有

关。 到 ２００６年 ２ 月，美国共发射了 ３３２ 颗地球

同步卫星，占世界总量的近一半。③

１．２� 早期国际空间法的发展与美国的态度

２０世纪 ５０ 年代末，国际社会已意识到有必

要制定国际空间法以规范各国对外层空间的探

索活动。 美国是这一领域国际制度的发起者和

积极参与者。

１９５８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１３４８（ＸＩＩＩ）号决议，确认外层空间是人类共同利

益所在，“人类对于外空祸福与共，而共同之目

的则在使外空仅用于和平之途”，强调有必要在

外层空间活动方面开展国际合作，并且必须完

全为和平目的使用外层空间，规定成立 “外空

和平使用问题专设委员会”。 联合国大会于

１９６１年通过题为《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中的国际

合作》的决议，于 １９６３年通过《关于各国探索和

利用外层空间的法律原则宣言》。 虽然这些联

合国决议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到 １９６３ 年

后，一系列有关使用外层空间的总体原则已经

在国际社会中达成共识。④ １９６６年 ５月 ７日，美

国总统约翰逊宣布“对于保证月球和其他天体开

发仅用于和平目的的国际协议有一个紧迫的需

求”，并公布了美国的基本原则：“月球和其他天

体应当被自由地用于所有国家的探索与使用。

不允许任何国家有主权宣称；应当有进行科学研

究的自由，所有国家应当在有关天体的科学活动

中合作；应进行避免有害污染的研究；一个国家

的宇航员应当给予另一国家的宇航员以必要的

帮助；不允许任何国家在天体上放置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应当禁止武器试验和军事动员。”⑤

到 １９６６年，由于美苏两国在外层空间的探

索都已经取得相当的成果，因此双方都同意签

订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条约规范外层空间

活动。 在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主

持下，《外层空间条约》的起草工作仅用了 ６ 个

月的时间。 １９６７ 年的《外层空间条约》是对人

类在外层空间活动进行法律规范的第一个条

约，各缔约国对一些总体原则达成一致。 但具

体到开发外层空间资源，包括地球卫星轨道资

源问题上，条约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外层空间条约》确认的一般原则包括：外空

探测和利用为全人类之事务，外空不因主权行为的

行使而为国家占有，宇航员被认为是人类的使者，

外空探测和利用应为所有国家的利益而为之，不管

各国的经济与科技发展水平如何，各国在空间活动

中加强合作，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⑥ 《外层空

８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关于“辛康”系列卫星的情况可参见美国国家航空航天

局网站：ｈｔｔｐ： ／ ／ ｎｓｓｄｃ． ｇｓｆｃ． ｎａｓａ． ｇｏｖ ／ ｎｍｃ ／ ｓｐａｃｅｃｒａｆｔＤｉｓｐｌａｙ． ｄｏ？ ｉｄ ＝

１９６４－０４７Ａ，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２４日。

１９９６年，波音收购了罗克韦尔公司的防务及空间系统

部，１９９７年又兼并了麦道公司，２０００ 年 １ 月波音公司与通用汽车

公司达成协议，出资 ３．７５亿美元收购其下属休斯电子公司的航天

和通信业务部。

周丽瑛：《外层空间活动商业化的法律问题》，中国政法

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０６年，第 １４６－１４７页。

Ｅ． Ｒ． Ｃ． ｖａｎ Ｂｏｇａｅｒｔ，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ｐａｃｅ Ｌａｗ， Ｋｌｕｗｅｒ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８６， ｐｐ． １７－１８． 本段提到的联合国决议的具

体内容皆可参见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即联合国和平利用

外层空间委员会秘书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ｏｏｓａ． ｏｒｇ ／ ｏｏｓａ ／ ｚｈ ／

ＳｐａｃｅＬａｗ ／ ｇａｒｅｓ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２４日。

张杨：《冷战与美国的外层空间政策：１９４５—１９６９》，东北

师范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０５年，第 １４３页。

该原则制定后对其内容的理解就出现了两种相反的解

释，由此产生了许多理论上的分歧。 其中的焦点之一就是《外层

空间条约》的“不得据为己有”原则是否允许私人对外层空间及其

资源主张私人财产权？ 正面解释观点认为，无论国家或私人采取

了何种方法，以何种名义，通过何种途径，凡是从法律上限制或绝

对地排除其他主体自由使用外空资源的做法，都是该原则所禁止

的。 反面解释观点认为，《外层空间条约》仅禁止国家主张主权和

权利，并没有明确禁止私人主张权利，因而私人财产权是允许的。

参见：Ｇｌｅｎｎ Ｈ．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Ｐ． Ｍｅｒｇｅｓ， ｅｄｓ．， Ｏｕｔｅｒ Ｓｐａｃ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２ｎｄ ｅｄ．，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７， ｐｐ． ７７－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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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条约》第一条规定了“外空自由”的原则，即对

于外层空间资源的使用、开发和利用，无论是科

学研究还是商业用途，无论是国家还是私人实

体的外层空间活动都是被鼓励的和被允许的。①

《外层空间条约》第二条规定了外层空间“不得

据为己有”原则，即“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

天体在内，不得由国家通过提出主权主张，通过

使用或占领，或以其他任何的方法，据为己

有”。② 也就是说，《外层空间条约》禁止“据为

己有”但鼓励“外空自由”，只是不能将“自由使

用”等同于“占有”。

《外层空间条约》只是规定了指导外层空间

开发利用的基本原则，而且采用了比较模糊的

语言。 正因如此，美国国会于 １９６７ 年顺利地批

准了《外层空间条约》。③ 从谋取权力的角度看，

美国在这一时期的行为其实为自己在外空公域

治理中的优势地位打下了基础。 它一方面努力

发展硬实力，成为卫星和轨道应用强国；另一方

面，它领先于国际社会制定相关国内法律，并在

国际规则谈判中争取有利于自己的规则，为其

外空实力的进一步发展争取空间。

到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世界各国对地球静止轨

道资源的争夺逐渐升级。

二、轨道资源分配规则的确立与

《波哥大宣言》的抗争

� � 自从越来越多的人造卫星被送入地球静止

轨道后，世界各国开始围绕着如何分配轨道位置

展开争夺。 作为分配卫星轨道和无线电频率资

源的国际组织，国际电信联盟（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ｌ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ｏｎ）④对分配规则的设立和修

改成为国际博弈的焦点。 国际电信联盟于 １８６５

年在巴黎成立，１９４７年成为联合国专门机构，其

最初管理领域是电报，当今的工作涵盖整个信息

通信领域，包括从数字广播、互联网到移动技术

等各个方面。 管理卫星轨道资源和国际无线电

频率是国际电信联盟无线电通信部门的核心工

作。 国际电信联盟下设的国际频率登记委员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ｏａｒｄ）负责

登记成员国所使用的卫星轨道和频率。 按照规

定，成员国在使用频率以前，有义务在国际频率

登记委员会进行登记。 为防止有害干扰，各成

员国必须在分配给各项空间业务的频率范围

内，在双边或多边协调后，向国际频率登记委员

会登记所确定的地球静止轨道位置和无线电频

率。 指导地球静止轨道、非静止轨道以及无线

电频率使用的国际条约是国际电信联盟的《无

线电规则》。 《无线电规则》及其“频率划分表”

可定期进行修订。 每隔三至四年召开一次的国

际电信联盟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Ｗｏｒｌｄ Ｒａｄｉ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ＲＣ）⑤审议并修订

《无线电规则》，不断改善已有的无线通信规则

程序和频率及轨道分配以适应新技术、新业务

的发展。⑥ 每届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都要举行

上千场不同议题和范围的会议，技术性很强，各

方关注的焦点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其实

质是国家权益之争。

９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外层空间条约》第一条。 在条约谈判时，苏联代表

认为外层空间活动仅能由国家专属从事。 对此，美国认为私人企

业从事外层空间活动的权利已经在 １９６２年美国的《卫星通信法》

中确立了，美国第一个研究空间开发应用的商业公司美国通讯卫

星公司（ＣＯＭＳＡＴ）也于 １９６２年就已成立。 作为妥协折衷，美国提

议、并且苏联接受的条款是《外层空间条约》第六条：“国家应当对

其本国所从事的空间活动承担国际责任，无论这些活动是由政府

或非政府机构从事的”。 参见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Ｇｏｒｏ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ｐａｃｅ Ｌａｗ：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９１，

ｐ． ７；Ｎａｔｈａｎ Ｃ． Ｇｏｌｄｍａｎ， Ｓｐａ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ｏｗａ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２， ｐ． ２６；［荷兰］盖伊斯贝尔塔·雷伊南著，

谭世球译：《外层空间的利用与国际法》，上海翻译出版公司，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９４页。

参见《外层空间条约》第二条。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１９６４－１９６８， Ｖｏｌｕｍｅ

ＸＩ， ｐｐ． ４３０－４３１．

国际电信联盟只是一个行政和协调机构，并无执法权和

有效的控制权。 因此，卫星轨道和无线电频率的使用实际上基于

国家间的善意和多边利益协调，以避免低效率的使用和有害干扰。

尽管如此，国际电信联盟出台的各种规则基本得到了世界各国的

严格遵守。 参见 Ｍａｒｖｉｎ Ｓ． Ｓｏｒｏｏ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ｋｙ：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ｏ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ａｎｄ Ｇｅｏ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Ｏｒｂｉｔ ａｓ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３６， Ｎｏ． ３， １９８２， ｐ． ６７０。

在 １９９３年之前，“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被称作“世界无

线电行政会议”（Ｗｏｒｌ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ａｄｉｏ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ＲＣ）。

在 １９９２年于日内瓦举行的一次委员会上，国际电信联盟重组，这

个会议随后成为“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

参见 Ｌｅｓｌｉｅ Ｊ．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Ｂｏａｒｄｍａｎ Ｃｏ．， １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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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进入太空初期，一些国家发射卫星

并不需要征求国际电信联盟的同意，也并没有

遭到任何国家的抗议，因为当时还没意识到看

似广阔的外层空间也会出现“公地悲剧”问题。

随着对卫星轨道需求的增加，在 １９５９ 年举行的

世界无线电行政会议（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的

前身）上，国际电信联盟首次开始进行卫星轨道

和频率的登记和分配。 采用的方式基本上是长

期以来适用于地面无线电通讯的“先登先占”方

式。 所谓的“先登先占”（ｆｉｒｓｔ ｃｏｍ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ｒｖｅｄ）

原则是指登记国通过协调和登记后，有权使用

某一卫星轨道位置和频率，先行登记的国家在

使用某一卫星轨道位置和频率方面将优于后来

登记的国家。① 这种规则实际上让登记国取得

了一种“永久占有”的权利，因为可以通过发射

新的卫星来取代其淘汰的卫星，进而继续占有

这个轨道位置和频率。 这一规则使得美国等技

术发达的国家在利用卫星轨道资源上占得了先

机，而后发射卫星的国家为了不干扰现有卫星

的信号，就需要对自己的卫星系统进行一定的

技术调整。 这会导致费用的增加和卫星功能的

受限。

２０世纪 ７０ 年代，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

家，对地球卫星轨道资源关注大大加强。 这与

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谋求“国际经济新秩序”的

努力有重大关联。② １９７３ 年的《国际电信公约》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将

地球静止轨道和无线电频率规定为“有限的自

然资源”。 由于各国开发外层空间的经济和技

术力量相差悬殊，许多发展中国家只能望空兴

叹，对“先登先占”规则非常不满。 它们面对发

达国家占用了大部分地球静止轨道和频率的现

实，开始强烈要求更改分配原则，以保证它们未

来的需求。 自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

一直要求有序地分配地球静止轨道和频率资

源，降低新卫星系统进入轨道的技术标准，结束

发达国家事实上对卫星轨道的永久占用。

地理位于赤道上的国家（大多数是发展中

国家）正好处于地球静止轨道的下方。 自从人

造卫星大量出现在它们上方之后，这些国家显

得相当焦虑。 因此，它们考虑采取行动表达自

己的关切，对“先登先占”规则发起根本性地挑

战。 １９７５年，哥伦比亚在第 ３０届联合国大会上

首次对位于其领土上方的那一段地球静止轨道

提出主权要求，并认为地球静止轨道不属于《外

层空间条约》规定的外层空间的一部分。 １９７６

年，厄瓜多尔和巴拿马两国也采取了相同的立

场。③ １９７６年 １１月，巴西、厄瓜多尔、哥伦比亚、

扎伊尔、刚果、乌干达、印尼和肯尼亚八个赤道

国家在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召开会议，统一

了它们对地球静止轨道法律地位的立场。 八国

共同发表了《波哥大宣言》，声明地球静止轨道

是有关“赤道国家在其上行使其国家主权的领

土的组成部分”、“是在赤道国家主权之下的”；

在赤道国家上空的静止轨道上放置卫星等装

置，“应得到有关国家的事先和明确的认可”，其

“操作应受该国国内法支配”，已在该轨道内运

行的物体， 并不因此取得合法地位；赤道国家承

认公海上空的静止轨道属于“人类的共同继承

财产”，允许各国自由运行、使用和开发；④宣言

明确提出了地球静止轨道的法律地位问题，并

将整个轨道分为公海之上和领土之上两部分。

由此，围绕着地球静止轨道归属权的争端开始

变得激烈。

《波哥大宣言》标志着赤道国家对地球静止

轨道提出了主权要求，它们提出的主要理由包

括：（１）外层空间的界限不明确，国际社会缺乏

支持地球静止轨道包括在外层空间之内的论

点，这便不能否认以该轨道作为国家领空的上

限的说法。 这意味着《外层空间条约》第二条

“不得据为己有”原则的规定不适用于地球静止

轨道。 况且由于各赤道国家均未批准《外层空

０２

①

②

③

④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ｈｅｅｈａ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ｐａｃｅ， Ｒｏｕｔ⁃

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７， ｐ． １３６．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Ｄｕ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Ｇ． Ａ．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３２８１ （ＸＸＩＸ），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２， １９７４．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Ｇｏｒｏｖｅ， “ Ｔｈｅ Ｇｅｏ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ｒｂｉ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 ７３，

Ｎｏ． ３， １９７９， ｐ． ４５０．

王铁崖、田如萱编：《国际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

１９８１年版，第 ５６６－５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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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条约》，该条约对它们也没有法律约束力。

（２）地球静止轨道是有限的自然资源，赤道国家

上空的静止轨道属于有关国家的领土，应由有

关国家对这一自然资源行使主权。 （３）目前地

球静止轨道上的卫星对静止轨道的分配和占

用， 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先占”，必将导致少

数空间大国长期占据轨道局面。 赤道国家目前

没有空间大国那样的技术和财政手段，但一旦

它们有能力发射卫星时，轨道上的位置可能已

没有空余。 （４）国际电信联盟的分配方案有利

于发达国家对地球静止轨道的占用，这种不公

平的状况应该改变，使赤道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享有更多利益。① 其他理由还包括：地球静止轨

道各部分是完全由地球所发出的引力而造成

的，因此不属于外层空间，而是各国领空的一部

分。 赤道各国在宣言发表之后，还多次在联合

国外空委员会和法律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加以重

申和论证。

《波哥大宣言》的出现立即遭到了美国的激

烈反对，其他国家如苏联、澳大利亚、英国、法

国、比利时等也都提出反对。 主要理由是：（１）

地球静止轨道是由整个地球的引力造成的， 而

非仅是赤道国家的那部分土地引力的结果。 并

且，人造卫星不能单靠自然力在静止轨道上稳

定运行，而必须依靠机械力的帮助，所以任何国

家都不能仅根据地理位置就对静止轨道提出主

权要求。 因此，地球静止轨道不能属于几个赤

道国家，而应属于各国共同所有。 （２）尽管国际

上关于外层空间尚没有一致的法律定义和下

限， 但在实践中已形成“凡不低于卫星轨道的

最低限的空域便为外层空间”的观念。 所以地

球静止轨道也应位于外层空间。 如果某些国家

可以拥有卫星轨道的主权，“不得据为己有”、

“外空自由”等公认的外空国际法原则就如同

虚设。②

美国认为《波哥大宣言》违反了外层空间自

由原则，在科学和法律上都站不住脚，垄断地球

静止轨道的行为将使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受到

损失。③ 美国强调，在地球静止轨道上放置的卫

星并不构成对该轨道的占有，因为《国际电信公

约》已经明确规定，地球静止轨道上位置的分配

不赋予任何持久的优先权或占有权。 地球静止

轨道与其正下方的土地毫无关系。

尽管《波哥大宣言》遭到许多国家的反对，

但不少国家在反对的同时也提出了比较折中的

意见，主张应作出适当安排，以公平地照顾赤道

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例如，英国表

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让所有的国家都能公平的

分享地球静止轨道带来的好处；澳大利亚表示

理解赤道国家的担忧，支持研究建立一个管理

轨道资源的国际体制；比利时表示赤道国家正

在寻求发展经济，因此其要求并不荒唐，应在

《外层空间条约》的框架内对有关问题进行仔细

研究。④

在美国等国的阻挠下，多数赤道国家立场

有所软化，不再坚持对地球静止轨道的主权要

求，而提出对其上空的那一段静止轨道享有某

些优先权。⑤ 此后，在历届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

的最后文件中，哥伦比亚等赤道国家仍提出与

《波哥大宣言》中的立场一致的保留或声明，美

国等国家则针锋相对地做出反保留或反声明。

虽然《波哥大宣言》的法律效果并未如愿，但却

取得了一定的政治效果，引起了各国对静止轨

道的关注。 太空法学家们设立了一个委员会，

再次评估领空和太空主权问题。 《波哥大宣言》

的出现说明，外层空间技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世界各国在争夺外层空间技术、军事优势的同

时开始逐渐意识到外层空间资源问题的重要

性。 无论这些资源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只要

它们不是取之不尽的，就会引起利益分配问题。

但美国通过其在国际电信联盟中的权势并联合

利益相似的国家，确保了“先登先占”规则没有

１２

①

②

③

④

⑤

贺其治、黄惠康主编：《外层空间法》，青岛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２２２页。

慕亚平：“地球静止轨道法律地位初探”，《西北政法学院

学报》，１９８４年第 ４期，第 ５１－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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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根本改变。 美国的权力当然是以其对核心

技术能力的掌握为前提的，只有较少的其他国

家及地区行为体能掌握从事太空活动的技术手

段。 这导致规则的设立必然有利于美国等国

家，很难为全球各国公共占有，平等使用。 各国

主权的形式平等面对着权力地位的不平等困

境。 后起之国只能依靠自助机制争取自己的权

利，但这与国家的实力和意志关系很大，通常美

国等强国比弱国更易捍卫它们的主张。

三、国际电信联盟会议上的长期博弈

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就地球静止

轨道的利益博弈持续发生在国际电信联盟的历

次会议上。 发展中国家要求公平使用地球静止

轨道的声音得到了一些反响，但还远未达到他

们的要求。 印度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也向国际电

信联盟提出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最低限度的

“轨道产权保障”。① 从美国的立场上看，其在这

个领域的经济收益是非常现实的，各大公司的

卫星商业业务都要以卫星轨道资源的占有为基

础。 一旦不能确保卫星轨道资源的供应，必将

直接威胁到它们的经济利益。 因此美国在国际

电信联盟历次会议上的目标是，努力确保既得

的卫星轨道资源，尽量维持分配规则的现状。

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地球静止轨道资源的需求和

权益维护日益增强，国际电信联盟内部的规则

之争日益激烈。

（１）在发展中国家不断呼吁下，国际电信

联盟逐渐修改了地球静止轨道的有关规定，将

“公平利用”这一原则加入公约。 美国也难以

阻挡这种由众多发展中国家推动的追求国际

经济新秩序的潮流。 例如，经过 １９７１ 年世界

无线电行政会议的讨论，国际电信联盟在 １９７３

年《国际电信公约》第 ３３ 条第 ２ 款中规定：“在

使用空间无线电业务的频带时，各会员应注

意，无线电频率和地球静止轨道是有限的自然

资源，必须有效而节省地予以使用，以使各国

或国家集团可以依照无线电规则的规定并根

据各自的需要所掌握的技术设施，公平地使用

无线电频率和地球静止轨道。”②这一方面承认

了无线电频率和轨道资源是有限的自然资源，

另一方面要求成员国节约使用轨道资源，以确

保所有国家都能“公平地使用无线电频率和地

球静止轨道”。

１９８２年国际电信联盟再次修改了《国际电

信公约》，将第 ３３ 条第 ２ 款修改为：“在使用空

间无线电业务的频带时，各会员应注意，无线电

频率和地球同步卫星轨道是有限的自然资源，

必须有效而节省地予以使用，以使各国或国家

集团可以依照无线电规则的规定并考虑到发展

中国家和个别国家的地理位置的特殊需要，公

平地使用无线电频率和地球同步卫星轨道”③，

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求加入了《国际电信

公约》。 公约有两个规定明确了“公平使用”这

个术语的含义：（１）在使用地球静止轨道位置

时，必须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和特定国

家的地理情况；（２）各国只有遵守国际电信联盟

的无线电规章，才能公平地享有使用频率和轨

道的机会。

（２）在历届国际电信联盟召开的会议上，围

绕着地球静止轨道的分配问题美国与发展中国

家都展开了激烈争论。 结果是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以来，国际电信联盟对地球静止轨道资源进

行了一定程度的规划。 但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压

力，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是对“公平利用”

原则抵制最严重的国家。

在 １９７３年的世界无线电行政会议上，阿尔

及利亚代表团提出的提案要求国际频率登记委

员会在作出有关地球静止轨道的决策时除了考

虑“有效和经济”原则还必须考虑“公平”原则。

这一提案遭到一些国家的反对，但经过投票表

２２

①

②

③

何奇松：“太空安全治理的现状、问题与出路”，《国际展

望》，２０１４年 ６期，第 １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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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９８２，

Ｎａｉｒｏｂｉ， Ａｒｔ． 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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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该提案以 ６５比 ４３ 票的多数获得通过。① 因

此，１９７３年《国际电信公约》关于国际频率登记

委员会的规定是“向会员提出咨询意见，以便在

可能发生有害干扰的频带内开放尽可能多的无

线电路和公平、有效、经济地使用地球同步卫星

轨道。”②

１９７９年的世界无线电行政会议是一次非常

重要的会议，它继 １９５９ 年日内瓦世界无线电行

政会议确立“先登先占”规则之后首次全面修订

了《无线电规则》。 参加这次会议的国家大约有

一半在 ２０年前还不存在。 在 １９５９年，非洲国家

中只有加纳加入了国际电信联盟，而到 １９７９ 年

非洲 ４８个独立国家中的绝大多数都加入了国

际电信联盟。 发展中国家在投票权上也占据了

多数。③ 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次会议上指出占

世界人口 １０％的国家控制着 ９０％的无线电波

段，④并与发达国家就地球静止轨道问题展开激

烈争论。 在会议召开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

家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集团在会议主席人选问题

上产生对立。 美国力图把这次会议依然界定为

一次技术性会议而不愿讨论政治问题，而发展

中国家呼吁发达国家向它们提供技术援助以使

发展中国家可以“公平使用”地球静止轨道，以

应对技术进步带来的挑战，并讨论使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共享频率和轨道资源。⑤ 发

展中国家在这次会议上提出，最好建立一个长

期机制来为每个国家分配特定的轨道位置和无

线电频率，美国等发达国家认为这种方式会阻

碍技术进步，并会导致轨道位置闲置。⑥

在 １９８５年和 １９８８年，国际电信联盟召开了

两次专门针对地球静止轨道和无线电频率问题

的世界无线电行政会议，这两次会议所通过的

最后文件，打破了沿袭 ２０多年的“先登先占”规

则的唯一性。 国际电信联盟首先在 １９８５ 年的

会议中同意在分配某些频带给“固定卫星业务”

使用时，实施“事先计划”程序，称为“分配计

划”。 这种针对“固定卫星业务”的计划程序取

代了“先登先占”原则，在 １９８８ 年的会期中进行

了确认。

针对有可能的规则变化，美国声称国际电

信联盟的政策要求促进卫星轨道和无线电频率

的“高效”使用，因此，唯一的途径就是给予技术

最先进的国家以优先权，而不应将分配给某些

国家的轨道资源空置。 在 １９７９ 年世界无线电

行政会议上，针对发展中国家要求公平分配轨

道位置的提议，美国代表团要求国际电信联盟

应考虑有技术能力的国家对轨道“明显的需求

和使用能力”。⑦ 在 １９８５ 年和 １９８８ 年，欧洲和

非洲区域以及亚洲和太平洋区域都通过了预先

分配卫星轨道位置的机制，即每一个国家都可

以分配到一个卫星轨道位置，而美国在美洲地

区抵制了预先分配卫星轨道位置的机制，而是

使这些卫星位置空置留待日后使用。

（３）虽然美国反对国际电信联盟在现有的

分配方式中对发展中国家做一定的倾斜，但并

未发展到像当今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

国人权理事会以及万国邮政联盟那样的程度。

由于这一领域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利

益，美国以多种方式积极维护有利于自己的规

则。 例如，国际电信联盟的某些预备性会议通

常只有发达国家积极参加，而这些预备性会议

实际上达成了许多重要的交易。 发展中国家没

有足够的资源和技术能力参与这些决策过程。⑧

这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仍然占有绝

对优势，可以左右许多重要的决策。 发展中国

家短期内无法改变这一现状。 国际电信联盟的

３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Ｔｈｏｍａｓ Ａ． Ｈａｒｔ Ｊｒ．，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ＡＲＣ－７９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Ｌａｗｙ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Ｖｏｌ． １２， Ｎｏ． ２， １９８０， ｐ． ４４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９７３， Ｍａｌａｇａ

－Ｔｏｒｒｅｍｏｌｉｎｏｓ， Ａｒｔ． １０ （３ｃ）．

同①， ｐ． ４４３．

Ｋｉｍ Ａｌａｉｎｅ Ｒａｔｈｍ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ｕｔｅｒ Ｓｐａｃｅ”， Ｐｈ． 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ＵＳＡ， １９９６， ｐ． ５２．

同①， ｐｐ． ４４４－４４６．

Ｍａｇｎｕｓ Ｗｉｊｋｍａｎ，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３６， Ｎｏ． ３， １９８２， ｐ． ５３５．

Ｍａｒｖｉｎ Ｓ． Ｓｏｒｏｏｓ， “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ｋｙ：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ｏ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ａｎｄ Ｇｅｏ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Ｏｒｂｉｔ ａｓ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３６， Ｎｏ． ３， １９８２， ｐ． ６７４．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Ｒ． Ｖｉｇｇｉａｎｏ，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ｑｕｉｔａｂｌ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ｔｈｅ

Ｇｅｏ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ｒｂｉ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Ｐｈ．

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ｌｏｒｉｄａ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ＵＳＡ， １９９８， ｐ． １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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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轨道资源和频率分配虽然有了“先登先占”

和“公平使用”两种原则，但到目前为止，“公平

使用”地球静止轨道只能通过两种分配方案来

实现：一是，广播卫星服务（ＢＳＳ）在 １２ＧＨｚ 波段

和相连的支线链接中操作；二是，固定卫星服务

（ＦＳＳ）在 ６ ／ ４ＧＨｚ 到 １４ ／ １１ＧＨｚ 的波段进行操

作。 除此以外，“先登先占”规则仍然适用于所

有卫星通讯服务的所有频率波段。① 而且根据

２００３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的决议，即使某一

国家分配到了某一轨道位置，也不能为其提供

任何永久性的优先权。

近年来，一个国家申报网络资料而由另一

个国家发射或使用卫星的情况非常常见。 一个

国家将其从国际电信联盟申请到的卫星轨道位

置和无线电频率出租或者出售给另一个国家的

行为，最早出现在 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 当时，

太平洋岛国汤加②向国际电信联盟申请了 １６ 个

地球静止轨道位置，并声称其他国家可以向其

设立的汤加卫星公司（Ｔｏｎｇａｓａｔ）租用卫星轨道。

此后，汤加卫星公司对外出租了一个轨位，并将

其余轨道位置以每个位置每年 ２００ 万美元的价

格进行拍卖。 此举震惊了各国，遭到了美国一

些私营部门和国际组织的反对，美国哥伦比亚

通信公司向美国政府提出应拒绝任何使用汤加

轨道位置的公司申请“着陆”的权利。 对此，汤

加认为其行为符合国际电信联盟规则和程序。

尽管有很多组织反对汤加的行为，但汤加的行

为并未违反国际电信规则的字面含义，只构成

对国际电信联盟规则的精神的违反，并且国际

电信联盟没有强制性的争端解决机制。 因此，

国际频率登记委员会最后决定允许汤加从其递

交的 １６个轨道位置申请中选择 ６个。 汤加对此

表示接受。 汤加案说明国际电信联盟分配轨道

位置的规则是有漏洞的，很难杜绝租赁行为。

国际电信联盟不推荐出租轨道位置的行动，但

在实际案例中，还需要根据情况处理，并且需要

进一步研究租赁在卫星轨道资源分配方面的作

用。 自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许多国家越来越认

识到卫星轨道资源的重要性，国际协调工作也

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可能需要进行政治和外

交层面的交涉。

为了占有轨道位置，目前国际电信联盟的

规定仍无法阻止“纸卫星”现象。 所谓“纸卫

星”是指有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在国际电

信联盟登记但并没有实际发射，也不准备近期

发射的卫星信息。 “纸卫星”的作用就是通过登

记占用轨道资源。 这种“纸卫星”现象，就是源

于轨道资源的稀缺的特点和注册登记费用低的

现状，这不仅耗费了国际电信联盟的大量经费，

也严重阻碍了轨道资源的公平使用。 但国际电

信联盟无法有效地区分真实合法的申报与投机

的申报，并且也没有“执法权”来控制成员国指

配频率和轨道位置的活动。

２０１２年，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 ２０１２ 年世界

无线电通信大会，随着非洲国家卫星通信应用

的增加，卫星轨道资源异常紧张。 为使后来的

卫星操作者也有使用的机会，大会对卫星轨道

资源使用的一些原则性问题进行了讨论，对使

用方法和程序进行了规范，以确保各国能合理、

正常并相对公平地使用。③ 这些修订关系到各

国卫星频率轨道资源使用权益的得失，因此争

论异常激烈。 当下，许多国家在获得新的卫星

轨道资源来满足卫星通信业务的发展方面越发

困难，不得不想尽办法进行规划。

美国在这一领域的长期行为，相当典型地

体现了一个权力护持者对规则变化的敏感，他

所使用的应对措施也是多种多样的。 面对发展

中国家修改已有规则的要求，美国细心地掂量

各国的意图，有重点地控制局势的发展方向，这

也显示出当今时代对国际制度主导权竞争的复

杂性。 推进外空公域治理的优化，美国的态度

最为关键。 应推动主要外层空间国家，认识到

４２

①

②

③

周丽瑛：《外层空间活动商业化的法律问题》，中国政法

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０６年，第 １０５页。

汤加国内生产力水平不高，严重依赖外援，工业不发达，

农业、渔业和旅游业是国民经济的三大支柱，缺乏经济实力来开展

大规模空间活动。

张虹：“ＷＲＣ－１２上的卫星资源争夺战”，《中国无线电》，

２０１２年第 ２期，第 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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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与分享更有利于实现各自的国家利益。①

四、结� 语

目前国际电信联盟对地球静止轨道的分配

基本还能确保有需要的国家得到满足，并且地

球静止轨道和无线电频率的使用效率和容纳能

力可能会随着技术的进步而提高，例如通过数

字压缩技术、更多的使用近地卫星轨道以及使

卫星间隔更近等方式。 但总的趋势是世界各国

对轨道资源的需求在不断增加，技术进步不可

能完全解决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 国际电信

联盟现有的分配方式对发展中国家和美国等发

达国家来说都不甚满意。 长期以来，作为空间

活动大国，美国在地球静止轨道资源的分配和

使用上保持着相当大的优势。 未来美国的政策

选择可能是，继续在国际电信联盟机制内主导

地球卫星轨道和无线电频率资源的分配和使

用，例如确保国际电信联盟中的某些有利于发

达国家的条款不被修改。 由于美国国内利益反

对强大国际机构干预资源分配的传统以及美国

国会积极鼓励美国企业商业利用外层空间的行

为，美国政府将抵制国际电信联盟进一步向资

源分配领域演进。 为了解决国内外利益冲突，

并且考虑到外层空间商业化的迅速发展，美国

政府的立场是倡导地球卫星轨道和无线电频率

的商业化分配方式，例如通过拍卖卫星轨道位

置等方式。 这一立场也会得到美国商业组织和

国会的支持。

美国获取地球静止轨道资源这一案例显

示，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民族国家主导的时代。

国家仍是全球公域治理的核心。 全球公域治理

离不开权力的运作和规则的设定。 既有的治理

规则主要是发达国家制定的，存在着诸多不合

理、不公平的问题，同时规则还天然地具有维持

现状的功能。 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 原来由发

达国家主导的规则越来越难以为全球提供令人

满意的公共产品。 治理是否有成效决定着规则

的权威性。 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群体所掌握的权

力，如资本、技术、知识、人才等不断增强，它们

在全球公域治理中的投票权和话语权提高，开

始参与全球公域治理的顶层设计，必然影响和

塑造着全球公域治理的走向。 然而，全球公域

治理新旧格局的逐步转换过程是动态和一波三

折的，因为权力的衰退和增长都不是线性的。

在权力逻辑的支配下，全球公域治理不可能那

么“和谐”，国家会在全球公域治理谈判中竭力

维护自己的利益，以增加本国的权力和提升国

民的福利。 全球公域治理中的权力依然是最重

要的力量，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还将维系其强大的权力，发展中国家要想获得

有利于自己的规则安排仍然面临艰难的挑战。

合作仍是全球公域治理中的必然趋势，规则的

变化需要在合作的前提下平衡各行为体之间的

利益， 以消解权力流变所可能造成的消极后果。

在卫星应用产业空前发展的时代，轨道资

源的战略地位日益显现。 世界各国利用国际规

则对轨道资源的争夺不断从技术层面延伸到外

交、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 在这种情况下，如

何推动这一领域的治理朝“善治”的方向发展？

笔者认为，首先国际社会应大力提倡节约和高

效使用卫星轨道这一有限的资源，并增加现有

的轨道容量。 各国应努力将所使用的频谱范围

限制在提供业务所需的最低限度，尽可能采用

最新技术。 研发使用同频但覆盖不同的业务

区、同覆盖区但采用不同的频率等技术。 卢森

堡等国的多星共轨技术也是应对轨道资源短缺

的有效手段之一。 其次，过去 １０ 年，国际电信

联盟成员中的私营的制造商或运营商数量大量

增加，私营部门在这一领域中的话语权肯定会

持续增强。 考虑到空间商业化趋势和资源利用

效率最大化的趋势，国际电信联盟应研究允许

通过租赁等经济手段使频谱和轨道位置流转，

但产生的经济利益应部分地为各国人民分享，

这方面可以参考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平行开发制

度的经验。 这种做法的前提是维持《无线电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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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能武、曾加、刘杨钺：“维护和促进外层空间安全的‘向

善’关系———外层空间安全合作机制的复合建构与持续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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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中频率和轨道位置分配的现有规则，由主管

部门确认租赁安排，对卫星网络资料申报的发

出许可和发出通知职责继续负责，以避免对其

他卫星网络造成有害干扰。 总之，若不维护国

际电信联盟的机制，轨道资源将逐渐流向最有

经济实力和空间科技实力的大国。 兼顾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实现对轨道资源的公

平有效利用是最终目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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